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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文件
辽内协发〔2020〕6号

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关于开展 2018 至 2019 年

全省内部审计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

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市审计局，各内部审计单位：

为总结 2018 年至 2019 年内部审计工作的先进经验，展示内

部审计发展的最新成果，展现新时代我省内部审计工作者奉献担

当、创新发展的新风貌，推动内部审计事业的健康发展，辽宁省

内部审计协会（以下简称“辽内协”）决定于 2020 年开展全省内

部审计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（以下简称“双先”）评选表彰活动。

为做好评选表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评选的时间范围：2018 年至 2019 年。

内部审计先进集体评选范围：各部门、各单位（含民营、合

资和外商独资企业，下同）设立的内部审计机构。

内部审计先进工作者评选范围：各部门、各单位从事内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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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工作的人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辽宁省内部审计先进集体评选条件。

1.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、《辽宁

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、中国内部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，所

在部门、单位制定了完善的内部审计规章制度。

2.内部审计机构独立设置，组织机构健全，人员配备合理。

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人主管内部审计工作，并定期听取审计工作

情况汇报，督促内部审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，审计成果得到充分

利用。

3.内部审计工作结合部门、单位实际，积极探索构建以风险

为导向、以控制为主线、以治理为目标、以增值为目的的现代内

部审计模式，在促进部门、单位依法经营、完善内控、防范风险、

提高效益、严肃财经纪律和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

取得突出成绩。

4.创新内部审计方式方法，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与业绩。

5.内部审计质量得到不断提升，积极探索质量评估工作，两

年来内部审计工作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。

6.拥有一支胜任审计工作需要的内部审计队伍，认真履行团

体会员单位职责，按时缴纳会费，积极参加辽内协组织的各项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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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按照中国内部审计准则积极组织内部审计人员接受后续教

育。

7.所在部门、单位近 2 年来未发生重大经济违法犯罪案件。

（二）辽宁省内部审计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。

1.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努力学习政治理论，有较高

的政策水平。

2.热爱内部审计事业，工作积极，忠于职守，开拓进取。积

极树立科学审计理念，勇于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努力完成各项审

计工作任务，发挥内部审计的积极作用，并取得突出成绩。

3.学习审计业务，积极参加辽内协举办的各项培训，有较强

的业务能力。

4.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坚持原则，廉洁奉公，团结同志，作

风正派。

5.从事内部审计工作 2 年（含）以上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“双先”评选表彰工作的领导，保证评选表彰工作顺

利开展，辽内协成立“双先”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协会

会长担任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办公室

主任。

负责组织“双先”推选工作的市级审计机关内部审计管理部

门和拟参评的中省直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推荐单位”），应当成立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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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单位的领导小组，积极组织好本地区、本系统参评对象的遴选

和推荐申报工作。原则上非沈地区的中省直单位向所在辖区内的

市级审计机关报送。

四、名额分配

本次表彰依据2018至2019年各市级行政区域和各中省直单

位（含下属单位）内部审计机构、人员统计数量和工作开展情况

进行名额分配。各地区和中省直单位的具体分配名额，由辽内协

领导小组另行通知。

未分配的中省直单位，可按评选条件直接向辽内协领导小组

办公室报送推荐材料，由辽内协领导小组进行遴选。

五、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申报阶段。

2020 年 4 月至 6 月中旬，由各地区、各单位完成“双先”备

选对象的遴选和材料推荐申报的工作。各级地方部门和单位，可

向其部门或单位的推荐单位进行参评。各地区、各单位应在推荐

单位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下，积极做好本地区、本系统的“双先”

推选工作。初评选出的“双先”备选名单应当按程序在本地区、本

系统公示后，可向辽内协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申报参评材料。

各地区、各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前，将下列材料提交辽

内协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同时报送电子版至 lniia2001@163.com）。

1.推荐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登记表（一式 2 份，格式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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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在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网站www.audit.org.cn “下载专区”栏

目中下载）；

2.推荐的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经验交流材料一式一份。经

验交流材料内容要求实事求是、翔实具体，字数控制在 3000 字

左右；

3.各推荐单位本次“双先”推选工作联系人及其包括办公电

话、手机、电子邮箱在内的联系方式。

（二）审核阶段。

2020 年 6 月下旬至 2020 年 7 月上旬，辽内协领导小组办公

室汇总、收集、整理各申报材料，必要时征求有关单位意见，完

成初审工作，向领导小组提交初审结果，由领导小组进行审核。

（三）公示阶段。

2020 年 7 月中旬，经辽内协领导小组审核后，对拟表彰名

单在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网站（www.audit.org.cn）上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表彰名单确认阶段。

2020 年 7 月下旬，辽内协领导小组根据公示结果确定最终

表彰名单，发出表彰决定。并根据表彰名单择优报送至中国内部

审计协会参加全国参评。

（五）表彰阶段。

2020 年 9 月，辽内协拟召开全省内部审计“双先”表彰大会，

向全省内部审计先进集体颁发奖状，向先进工作者颁发证书，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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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交流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经验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推荐单位要以评选活动为契机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全

面总结近两年来本地区、本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先进经验，掌握

本地区、本系统内部审计发展的翔实情况。

（二）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把关，好中选优。要切

实以评选条件为依据开展评选和推荐工作，注重面向基层、面向

一线，不能凭印象、凭经验。通过严肃认真的评选，将本地区、

本系统公认的内部审计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出来，真正起

到表扬先进、典型引路的作用。

（三）各推荐单位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执

行评选、申报程序，要充分听取本单位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

的意见，认真做好公示及公示中反映情况的审核处理。

（四）中省直单位在地方下属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

计人员，原则上应由中省直单位进行推荐。

（五）任何单位不得通过不同渠道分别申报先进集体、先进

工作者，一经发现将取消申报资格。

（六）上报材料、表格中需要加盖单位公章的，应加盖单位

公章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，不得用单位内部审计机构的公章代

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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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联系方式

辽内协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如下：

联 系 人：潘垚心、郑天一

联系电话：17696611231 、18600005211（微信同步）

地 址：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30 号柳湖酒店 303 室

邮政编码：110032

电子邮箱：lniia2001@163.com

协会网址：www.audit.org.cn

报送完毕后请扫描二维码填写报送信息登记表

附件：1.辽宁省内部审计先进集体登记表

2.辽宁省内部审计先进工作者登记表

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

2020 年 4 月 30 日

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印发


